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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配合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外籍人士新式統一證號，各單位

報支換有新式統一證號之外籍人士時，請以新證號請購

核銷，以利後續所得歸戶事宜。

 因應內政部移民署於110年1月2日起修正外來人口統一證

號格式，新格式第1碼為英文字母，第2碼為8或9，第3至
10碼為數字，居留證於資料異動、延期、換（補）發時

將換成新式統一證號。因新舊統號所得須合併計算，各

單位報支換有新式統一證號之外籍人士時，請以新證號

請購核銷，並檢附新式居留證號正、反面影本，以利後

續所得歸戶事宜。

正本：本校一二級單位所屬人員

副本：出納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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